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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城步县丹口镇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污水收集及处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    复

城步县重点镇生活污水设施建设工程指挥部：

你单位报送的《城步县丹口镇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污水收集及处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材料均已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城步县重点镇生活污水设施建设工程指挥部拟在丹口镇太平村、丹口溪北岸地段建设污水处理厂，近期处理规模为400m3/d，远期处理规模为600m3/d，总用地面积为4454.3m2，约合6.6亩，污水管网配套工程建设规模为5300m，总投资1325.13万元。
根据湖南绿鸿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同意该项目建设。
二、在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中，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并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优化项目建设方案，工程合理规划布局。对各施工场地进行挡护，保持场地车辆畅通，控制燃油机械和汽车尾气排放；施工物料覆盖运输及堆置，现场采取洒水降尘措施。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靠环境敏感点面设置临时声屏障，禁止高噪声设备夜间施工，建筑施工噪声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修建废水隔油沉淀池，对施工废水进行沉淀处理回用于降尘和工程养护。优化土石方平衡，施工弃土和建筑垃圾分别运送建设部门规定地点处置，采取封闭运输措施。

    2、做好生态保护工作。工程施工营地和临时占地应避开环境敏感点，临时用地及时进行恢复，保护好区域生态环境。

3、强化水污染防治。规范建设污水处理工程，控制进水水质，采取合理高效污水处理技术，确保污水处理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B标准。

4、控制废气污染物排放。优化项目平面布局，恶臭源须远离居民点。加强厂区绿化，确保厂界废气污染物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废气排放标准。

5、加强噪声控制管理。工程合理布置，污水泵、污泥泵、污泥脱水机、风机等设备采取相应减振、消音、隔声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
6、固体废物妥善处置。项目产生的污泥经污泥干化池发酵堆肥后用于园林绿化；项目产生的栅渣、沉砂和生活垃圾通过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项目尾水消毒过程产生的废紫外线灯管属于危险固废，通过设置危废暂存间暂存，再委托具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7、加强运营管理。建立健全生产与环境管理制度，保障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实行清洁生产，全过程控制污染，减少污染物产生与排放量。制定环境应急预案，切实落实风险防范措施，禁止污染物非正常排放。
三、竣工后应自主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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